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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
甲方: 常州市天宁区环境保护局 合同编号：TNSTHT29

乙方: 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：江苏省常州市

代理机构：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：ZC2022023

项目名称：委托专家现场核查指导服务

合同时间: 2022 年 8 月 8 日

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委托乙方，达成一致意见，并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总则

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。

本合同金额为大写： 人民币壹佰零肆万元 ，小写：¥1040000 元。

项目的具体服务要求见招标文件中项目需求。

二、合同文件

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这些文件包括但

不限于：

1．ZC2022023 号竞争性磋商文件。

2．乙方提交的磋商响应文件。

3．乙方磋商的其他资料及承诺。

4．磋商记录表及双方约定。

三、服务要求

1．两级环保督察重点信访件排查；

2．挥发酚专项排查；

3．排污许可证执行专家排查；

4．风险隐患排查；

5．大气强化督查及重点企业环境管理；

6．VOC 重点企业调研排查；

7．重污染地块（冠今化工等）调查报告；

8．重点地块修复过程现场核查；

9．停产化工企业回头看；

10．中央环保督查信访件、重点信访及废水、废气、固废、安全生产等省市

各专项行动现场专家核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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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入河口排查一口一策指导方案、定期调度及相关总结等材料；

12. 2022 年度生态绿+教育培训；

13. 环境应急处置专家咨询及处置；

14. 生态损害赔偿协助及相关数据库更新；

15. 采购人指定除上述提出的其他工作现场专家指导。

四、履行期限、方式及乙方账户信息

（一）履行期限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2022 年 12 月 15 日止。

（二）履行方式

乙方按期提交如下材料：

两级环保督察重点信访件现场排查资料、挥发酚排查专项资料、排污许可证等现场及专

项核查资料；冠今化工等相关资料、入河口一口一策、生态绿+培训清单、各专项现场核查

情况汇总表、增加数据库 app 软件、生态公益损害试点项目相关资料（含视频）等各项资料。

（三）乙方账户信息

单位名称： 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大成苑支行

银行账号： 32050162423600000225

五、甲方的协作事项

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下列资料和工作条件：

（一）在合理且可行范围内提供相关基础资料和保障支持。

（二）在合理且可行范围内协调相关部门协助调研工作。

六、技术情报和技术保密

（一）本合同项下的审核成果以及基于本审核所新产生的秘密信息、文档、资料等信息

和（或）资料的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归双方所有。

（二）乙方承诺对甲方提供的或为履行本合同而使用的、知悉的或产生的资料、信息、

秘密或数据以及合同项下的咨询成果或阶段性成果均负有保密责任。

七、报酬及其支付方式

在乙方提供全部成果后，2022 年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%费用，即叁拾壹万贰仟元整（小

写：312000 元）；2023 年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%费用，即叁拾壹万贰仟元整（小写：312000

元）；2024 年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40%费用，即叁肆拾壹万陆仟元整（小写：416000 元）。2023

年、2024 年具体付款方式根据天宁财政规定统一执行。

八、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

（一）本合同一经生效，甲乙双方不得无故擅自解除合同，否则擅自解除合同的一方应

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%作为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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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乙方除自然力、政府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，应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内，保质保量完

成各项工作。

九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

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十、其它

（一）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（二）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三）本合同一式 11 份，由甲、乙双方各持 5份，代理机构 1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 方： 乙 方：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常州市天宁区环境保护局 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常州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 256 号 单位地址：常州市天宁区虹阳路 2号 1 号楼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电话：0519-81597573 传真：

传真： 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大成苑支行

帐号：32050162423600000225


